《中山市旧城镇全面改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解读

我市出台了《中山市旧城镇全面改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中府〔2018〕56号），于2018年7月13日起实施。根据《中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中府〔2015〕14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就文件解读如下：

一、政策出台背景说明

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，为配合《中山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实施，明确旧城镇全面改造有关流程和操作细节，结合周边城市做法和社会企业、镇区意见，出台《中山市旧城镇全面改造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旧城镇细则》）。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
本《旧城镇细则》主要由六部分构成：

第一部分为总则，阐述了旧城镇改造的政策目的、依据，旧城镇的概念释义，改造的基本原则等，明确可参照旧村庄改造工作方式，各镇区可指导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、协调旧城镇改造有关事宜、参照公开选定改造实施主体等。
第二部分为一般规定，确定了旧村庄改造涉及的补偿方式、内容、标准，开发建筑规模和安置复建规模标准和基本要求，改造实施方式，房地产权益转移方式及其搬迁补偿协议方式有关要求，以及改造项目的具体申报主体确定方式等。
第三部分为改造项目的申报，明确申报项目前的改造意愿条件，申报改造项目计划方案、纳入项目预备库的要求、土地房屋等基础数据调查要求、申报改造项目规划方案、以及由镇区统筹编制改造单元规划报批等。
第四部分为改造项目的实施，主要是确认项目实施主体，纳入年度实施计划、编制项目改造方案，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及落实安置复建资金、以及后续建筑物拆除、原产权证注销、办理供地手续等各流程环节有关操作指引等。
第五部分为监督管理，主要为规范旧城镇改造秩序要求，提出有关工作进度要求和实施过程中禁止性行为，以及有关争议的协调处理方式和项目跟踪监管要求等。
第六部分为附则，鼓励各镇区结合实际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和操作规范，明确政策解释主体及施行日期等。

三、相关说明
本《旧城镇细则》有关政策措施说明如下：
（一）本细则主要阐述了旧城镇改造中，从改造意愿调查、编制改造项目计划方案、确认申报主体资格并纳入项目预备库、土地房屋等基础数据调查、申报改造项目规划方案，由镇区统筹改造单元规划、签订《搬迁补偿协议》、确认实施主体资格、纳入年度实施计划、编制项目改造方案、办理用地手续等，明晰全流程各环节工作基本要求，同时为促进改造项目的有效实施，对申报改造项目规划方案、签订《搬迁补偿协议》等提出了时限和监管要求。

（二）由于旧城镇内人口密度，较旧村庄相对较高，为更好的完善旧城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，完善城市功能，为此，对无偿移交政府的公益性用地，明确如控制性详细规划或者其他规划、相关规定有更高要求的，应从其规定，而不限于《中山市“三旧”改造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15%比例；同时，对受开发建设总量限制等因素，经测算论证不能内部平衡改造成本和收益的改造项目，可以采用容积率异地转移，或者改造项目所需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的方式解决。

（三）旧城镇改造的具体实施，根据项目情况和相关权利人的构成，为更好统筹项目推进，可参照旧村庄改造的方式，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参照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角色，协助符合规定的有关主体开展改造意愿、基础数据调查等工作，参与改造宣传、发动、沟通、协调及争议调解，组织协调竞争性谈判、选取改造实施主体等。
（四）由于历史原因，我市旧村庄用地中往往可能出现或夹杂着国有用地的情况，对旧村庄改造，鼓励各镇区、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有关市场主体，结合旧村庄改造有关政策和本《旧城镇细则》进行统筹运用，促进解决改造过程中土地整合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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